
第 17/98/M號法令 

五月四日 

非法大量複製並銷售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使知識產權受侵害，而侵害

之程度令人難以接受。 

雖然與著作權有關之法例之修正草案巳取得相當進展，但立法著決定現即採取若干

措施以補充現有法例，相信該等措施極有助於即時遏止盜版活動。 

該等措施一方面要求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錄像製品之複製品之製造商必須持有生

產該等複製品之書面許可，而商人必須持有證明複製品來源之單據，另 一方面，

採取若干使行政當局知悉用作製造上述製品之機器設備之進口及其所在地點之方

法。 

此外，說明一點，正如大部分人均巳知悉，電腦程序受著作權法保護。 

基於此； 

經聽取諮詢意見後； 

總督根據《澳門 組織章程》第三十一條第一款之規定，命令制定在澳門在澳門地

區具有法律效力之條文如下：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一條 

（標的） 

本法規之標的為對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複製及銷售制定要件，從而防

止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非法複製，並防止非法製造之複製 品之銷

售。 

第二條 * 

（電腦程序） 

電腦程序須受相同於文學作品所受之保護。 



* 已廢止 - 請查閱：第 43/99/M 號法令 

第二章 

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複製及銷售 

第三條 

（複製許可） 

一、複製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錄像製品之許可，僅得以書面方式授予。 

二、上款所指許可書必須載明： 

a)許可人及被許可人身分資料； 

b)許可人之地址； 

c)許可複製之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詳細認別資料； 

d)許可複製之每一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數量之說明，及 

e)許可之期限。 

第四條 

（許可書之持有及出示） 

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錄像製品之製造商，須將上條所指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錄

像製品之權利人授利之許可書或其複印本經常置於有關場所內，並隨時 向經濟司

（葡文縮寫為 DSE)具有稽查權力之人員出示。 

第五條 

（許可書之確認） 

一、經濟司為確認巳出示之許可書之真實性，得採取其認為必要之若干措施，尤其

向任何代表知識產權權利人之機構尋求確認。 

二、為進行鑑定，經濟司亦得向製造商就每一複製之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錄像製

品徵用二份複製品。 



第六條 

（複製品來源之證明） 

一、為商業目的運輸、貯存、進口，或用作出售又或出口之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

錄像製品之複製品所有人，須經常將證明複製品來源之單據或其複印本 附於上述

複製品，或將該單據或其複印本置於複製品所在之場所內，並隨時向經濟司具有稽

查權力之人員出示。 

二、上款所指之單據必須載明下列資料，但不影響法律上要求之其他要件： 

a)移轉人及受移戟人之身分資料； 

b)移轉人之地址； 

c)已移轉之複製品之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詳細認別資料；及 

d)已移轉之各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複製品數量之詳細說明。 

第七條 

（文件） 

一、如僅出示第四條或上條所指文件之複印本，經濟司得要求複製品之製造商或所

有人在五個工作日內出示該文件之正本。 

二、經濟司亦得隨時要求複製品之製造商提供第三條所指文件之複印本，或要求複

製品之所有人提供第六條所指文件之複印該等文件所需之時間內，留用 該等文

件。 

四、經濟司亦得要求複製品之製造商或所有人呈交所出示文件之譯本，該文件須以

本地區任一官方語言譯成。 

第八條 

（扣押） 

一、如無出示第四條、第六條及上條第一款所指有關電腦程序、錄音製品或錄像製

品之複製品之文件，經濟司得將該等複製品扣押。 

第三章 



複製之機器及設備 

第九條 

（進口） 

在進口列明於四月二十日第 37/GM/98 號批示之機器或設備時，如機器或設備無適

當施加封印，又或裝載其配件或組件之包裝無適當施加封印，則水警稽查隊不得許

可收貨人提 取。 

第十條 

（機器或設備之出售、租賃、交換或讓予） 

一、上條所指機器或設備之所有人或持有人，必須至少在五個工作日前將有關出

售、租賃、交換或讓予之事實通知經濟司，並向其提供該法律行為對方之 身分資

料，及指明機器或設備被送往之工業場所，否則，不得以任何方式出售、租賃、交

換或讓予有關機器或設備。 

二、如作為法律行為標的之機器或設備未施加封印，經濟司得施加封印。 

三、如所有人或持有人擬將機器或設備拆除或銷毀，亦須作出第一款規定之通知。 

四、以上各款之規定亦適用於本法規開始生效日在本地區已存有之機器或設備。 

第十一條 

（封印之解除） 

一、根據第九條及上條第二款之規定施加之封印，經濟司最遲須在接到有關請求起

二個工作日內解除封印。 

二、在解除根據第九條規定施加之封印時，應有一名為此獲授權之水警稽查隊人員

在場。 

第十二條 

（解除封印之拒絕） 

一、在下列情況，經濟司得拒絕解除封印： 



a)如機器或設備並非置於進口准照內指定之工業場所，或並非置於根據第十條第一

款之規定其後指定之工業場所； 

b)如申請人持有之工業登記證已註銷或失效； 

c)如申請人在一年內累犯本法規規定之任一行政違法行為；或 

d)如申請人因犯十一月十四日第 58/95/M 號法令核准之 《刑法典》第二百一十七

條、第二百四十四條或第三百二十條規定之罪行，或犯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七日第

46980 號法令核准之《著作權法典》第一百九十條規 定之罪，又或犯七月二十二日

第 7/96/M 號法律修改之十一月二十五日第 4/85/M 號法律第五條規定 之罪而被判

罪，且確定判決不足一年。 

二、如拒絕係以上款 a 項及 b 項規定之任一事實作依據，僅得在該事實維持不變之

期間內，對抗申請人。 

三、如拒絕係以第一款 c 項及 d 項規定之任一事實作依據，僅得在自累犯或確定判

決起一年之期間內，對抗申請人。 

第十三條 

（存在之通知） 

一、在本法規開始生效日，列明於四月二十日第 37/GM/98 號批示之機器或 設備之

所有人或持有人，應自本法規公布日起十日內將有關事實通知經濟司，及向其提供

該等機器或設備之認別資料，以及指出機器或設備之所在地點及工業場所。 

二、如上款所指機器或設備並非置於工業場所內，經濟司得對機器或設備施加封

印。 

第四章 

處罰及申訴 

第十四條 

（罰款） 

一、無第三條規定之文件，科處澳門幣 200,000.00 元至 2,000,000.00 元之罰款。 

二、違反第四條之規定，科處澳門幣 20,000.00 元至 200,000.00 元之罰款。 



三、無第六條第二款規定之文件，視乎違法者為自然人或法人，分別科處澳門幣

10,000.00 元至 200,000.00 元或澳門幣 30,000.00 元至 600,000.00 元之罰款。 

四、違反第六條第一款之規定，視乎違法者自然人或法人，分別科處澳門幣

5,000.00 元至 50,000.00 元或 10,000.00 元至 100,000.00 元之罰款。 

五、欠缺第三條第二款或第六條第二款所要求之任何資料，均視同無該等文件。 

六、不按照第七條第一款之規定出示文件之正本，視同無該文件。 

七、不作出第十條第一款、第三款及第十三條規定之通知，科處澳門幣 50,000.00
元至 500,000.00 元之罰款。 

第十五條 

（權限） 

經濟司司長有權限就本法規規定之違法行為作出程序上之行為及科處處罰。 

第十六條 

（罰款之繳納） 

一、罰款應在處罰決定通知日起三十日內繳納。 

二、如不在上款規定之期限內繳納罰款，須根據稅務執行程序，上處罰決定之證明

作為執行名義，進行強制徵收。 

第十七條 

（罰款所得之歸屬） 

根據本法規規定徵收之罰款所得構成本地區之收入。 

第十八條 

（附加處罰） 

因欠缺出示有關文件而根據第八條規定扣押之電腦程序、錄音製品及錄像製品之複

製品，如該文件在作處罰決定日前仍未能出示，則該等被扣押之複製品 歸本地區

所有。 



第十九條 

（爭執） 

一、對採用扣押保全措施，得直接向行政法院提起司法上訴。 

第二十條 

（刑事程序） 

如有實施犯罪或輕微違反之跡象，經濟司須製作實況筆錄，並將之送交檢察院。 

第五章 

最後規定 

第二十一條 

（補充法律） 

十二月十八日第 66/95/M 號法令第四十八條及第四章第二節所載之規定，以及《行

政程序法典》所載之規定，補 充適用於本法規規定之違法行為及程序。 

第二十二條 

（適用範圍） 

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亦適用於下條第一款所指之日期前已授予之許可。 

第二十三條 

（開始生效） 

一、本法規於公布翌日開始生效，但不影響以下兩款之規定。 

二、為上條規定之效力，第三條及第四條之規定自本法規公布日起三十日後開始生

效。 

三、第六條之規定自本法規公布日起三十日後開始生效。 

一九九八年四月三十日核准 



命令公布 

總督 韋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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